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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

大，实现省级主体功能分区陆海统筹是缓解这一

矛盾的有效途径。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加剧

通过主体功能分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不

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陆海统筹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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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陆海统筹

通过协调陆域和海域的开发利用，推进陆海产业协同发展，优

化沿海经济带布局。

01

划分主体功能区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将

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

02

制定差别化政策

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制定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土地政

策、人口政策和环境政策等。

目的和任务



研究范围和方法

研究范围

以我国省级行政区域为主体，综合考

虑陆地和海洋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

环境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

研究方法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包括

文献综述、实地调研、数学建模和统

计分析等。同时，借鉴国内外相关理

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和案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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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主体功能分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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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分区是指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

能定位类型的一种空间单元。

主体功能分区的内涵包括：优化空间开发结构，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格局；发挥

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引导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

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

主体功能分区概念及内涵



划分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区域协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划分依据
主要包括自然条件、资源环境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程度以及开

发潜力等因素。同时，还应考虑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

省级主体功能分区划分原则与依据



优化开发区
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城镇体系完善，但

资源环境压力较大，需要优化空间结构，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类型
根据主体功能定位的不同，省级主体功能

分区可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

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种类型。

重点开发区
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较强，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

区域。

禁止开发区
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

域，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禁止

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限制开发区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生态环境敏感或

脆弱，需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

城镇化开发。

省级主体功能分区类型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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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统筹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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